
第 21 卷第 3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1 No.3 
2015 年 6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Ju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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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有四种不同的类型，我国立法规定的是独立型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在性质上，第三

人撤销之诉既属于事前救济程序又属于事后救济程序。在审级利益的保护上，当事人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不对等，

需要对相关救济程序进行特殊的设置以达到适度平衡的目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目的和功能定位具有复合

性，但应当突出其纠错功能、事后救济功能和实体救济功能。我国现行法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设置并不够完

善，仍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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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新《民事诉讼法》第 56
条第 3 款规定了一种新的第三人权益救济程序——第

三人撤销之诉。这一程序是在相关理论研究不透彻、

相关立法问题争议较大的背景下仓促制定的。经过一

年多的实践，一个条款建构起来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

程序纰漏与制度缺陷逐步显现，实务部门对于出台新

的司法解释提出了强烈的要求，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

的进一步完善也被立法部门提上了议事日程。鉴于此，

笔者特撰此文以期有益于相关问题的解决。 
 

一、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类型

与双重救济性质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第三人撤销之诉可分为四

种不同的程序类型，分别是再审型第三人撤销之诉、

上诉型第三人撤销之诉、复合型第三人撤销之诉和独

立型第三人撤销之诉。[1]不同类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

程序，其所能获得的救济措施是有区别的。再审型第

三人撤销之诉通常很难获得救济，因为两大法系国家

均重视判决的安定性，尽量实行一次再审救济的原  
则①；上诉型第三人撤销之诉则可以获得再审救济；而

复合型第三人撤销之诉可以获得原审法院的再审救济

或者其他相关法院审理、上诉和再审救济；独立型第

三人撤销之诉②可以获得上诉救济和再审救济。 

我国 2013 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是

独立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

编排上将其与第三人事前救济程序安排在同一条文。

新《民事诉讼法》第 56 条第 1 款规定了有独立请求权

第三人单独诉讼制度；第 2 款规定了无独立请求权第

三人参加诉讼制度；第 3 款规定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

度。从我国法律条文的编排视角看，第三人撤销之诉

与第三人提起独立诉讼和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被编排

到了一个条文，而没有将其作为具有既判力击破功能

的事后救济程序规定在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部分。

二是在审级设置上采纳了两审终审机制。对于当事人

是否可以对第三人撤销之诉裁判不服提起上诉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是可以参照 2012 年《民事诉讼

法》第 207 条的规定进行处理，即主张不能再上    
诉。[2]全国人大法工委则做了相反的解释，主张“第

三人提起的撤销之诉是依据新事实提起的新诉，当事

人对新诉裁判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3](84)。 
依据民事诉讼理论，在判决生效前为案件利害关

系人提供的救济程序被称之为事前救济，在判决生效

后对于案件利害关系人进行的救济被称之为事后救

济。事前救济程序如提起独立的诉讼、参加诉讼等，

事后救济程序如再审救济、抗诉救济等。第三人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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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诉不同于普通的第三人权益救济程序，从功能、程

序结构以及效力等视角来综合考虑，其具有双重程序

性质，即兼属事前救济程序和事后救济程序。对于第

三人而言，他人判决给其权益造成的损害与他人通过

其他侵权方式等造成的损害一样，使其具备了诉讼利

益，产生了需要救济的必要性。第三人撤销之诉对于

第三人而言是一种典型的权利遭受损害后的事前救济

机制，这一救济程序与第三人参诉程序、独立起诉程

序等具有相同的救济性质。但对于原审判决的双方当

事人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则呈现出明显的事后救济

性质，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与再审程序和抗诉程序

一样具有否定先前判决效力的作用。当受案法院一旦

做出终局判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进入一

种稳定的法律状态。然而，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能够

对此稳定的法律状态产生直接的击破作用，使原有法

律关系失去平衡性和安定性。 

鉴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双重救济属性，我们在程

序设置与实际操作的司法政策把握上需要给予特别的

考虑：一是需要设立比较严格的程序启动要件，其是

设置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根本要求。依照现行《民事诉

讼法》，普通事前程序的启动只需符合第 119 条规定的

四个基本要件法院即可受理，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而

言，启动要件具有更为严格的要求。二是应当设置相

对完备的审理程序。因为第三人撤销之诉不是一个简

单审理原被告双方法律关系的程序，其是具有否定先

前生效裁判并承担纠错功能的审理程序。通过第三人

撤销之诉来纠正先前错误裁判的正当性基础条件之一

是这一审理程序比先前程序更为完备和精细。三是审

查方式上要从严把握。依据主流民事诉讼理论，法院

对于普通的事前救济程序的立案审查通常为形式审

查，但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启动则需要做实质审查。 
 

二、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当事人 
审级利益的合理保护与平衡 

 

所谓审级利益就是指“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就

特定的诉讼标的，应受不同审级的法院不同的审判主

体交错审理之利益”[4]。审级制度的存在是当事人审

级利益实现的基础，审级制度合理化才能够让当事人

的利益最大化。审级制度指的是由法律规定的审判机

关，在组织体系上的层级划分以及诉讼案件经由几级

法院审理才得终结的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审级制度的构建原理则是合理配置在不

同级别之间，实现一国司法制度的公共目的与私人目

的的平衡与妥协。[5]我国的审级制度是非常有特色  
的③，在事前救济程序体系中既包括一审终审救济程

序，又包括二审终审救济程序。这两类救济程序为相

互并行的程序，其中二审终审救济为原则，一审终审

救济为例外。在事后救济体系中包括前后承继的两层

救济：第一层事后救济程序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法院

依职权启动再审和第三人申请再审等构成的再审救济

程序；在再审救济程序之后，立法还设立了检察监督

救济程序，具体方式包括民事抗诉和检察建议。 
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全国人大法工

委的相关解释，因不可归责于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第三人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对于第三人撤销之

诉判决不服的还可以提起上诉。第三人非因可归责于

己之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是可以获得两级事前救济机会

的。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将第三人撤销之诉定性为一种

普通的事前救济程序，因而在符合再审条件的前提下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当事人还可以获得两级事后救济，

即再审救济和检察监督救济。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

告视角来看，其审级利益是获得了充分保护的。然而，

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审级利益并不能只考虑该诉讼中

的原告，还应当对被告——即原诉中的双方当事人的

审级利益给予相应的考虑。按照现有制度的设置，第

三人撤销之诉的被告是已经获得了生效裁判的当事

人，其在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前可能已经经历了两级

审理，并获得了纠纷的终局裁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

启动会直接破坏先前终局判决给原审当事人创造的程

序安定价值，并将原审当事人再次拉入诉讼程序之中。

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 56 条第 3 款的规定，第三

人只要是不可归因于己的事由未参加先前诉讼即可向

法院提起撤销之诉。从法律逻辑的角度来看，第三人

未参加诉讼的原因不可归责于己并不一定就可归责于

原审当事人。因此，原审当事人完全有可能在没有任

何过错的情况下被再次拉入繁杂的诉讼程序之中。特

别是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原告起诉理由确不正当，

甚至是存在第三人恶意滥诉的情形下，会严重损害原

审当事人的利益。审级利益的合理配置既包括给具有

需要的当事人配置充分的程序救济，同时也要防止为

了实现某一方主体救济而给另一方主体的权益带来过

大的损害。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双方当事人所能享用

的审级利益和所应承受的审级负担具有区别，被告方

是不可能在撤销之诉中获得积极法律权益的，因为其

在投入必要的诉讼时间、精力和金钱等诉讼成本后能

够获得的最好结果也就是维持原判，而原告方所能获

取的程序利益状况则有很大的不同，维持原判已经是

其最坏的诉讼结果了。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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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审级设置越完备，其权益保障越充分，而对于被

告方而言，每一次救济程序的设置均是对其已有诉讼

成果的损害并使其进行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法律效果

的诉讼成本的投入。因而，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后

续救济是需要做特别考虑的，不能简单地参照普通诉

讼程序进行审理。 
 

三、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 
制度目的定位 

 
特定程序的目的定位决定其具体的程序设置与配

套机制。我国《民事诉讼法》新设立的第三人撤销之

诉主要参考了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立法。法国

是最先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国家，其第三人撤销之

诉的目的在于消除原判决对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所产

生的不利影响，其更侧重于对第三人实体权利的保 
障。[6]法国之所以更侧重对第三人实体权利的保障是

因为：一方面，法国的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并未

完全脱离，其受民事实体法的理论影响较深；另一方

面，法国虽然也存在既判力制度，但依据判决的相对

性理论，判决仅仅对参加了诉讼的所有当事人发生裁

判效力，但法院的判决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对第三人产

生影响力。[7]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判决对所有人产生

了拘束力，故法律应当允许该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

对其合法权益予以救济。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其更偏

向于以程序保障为核心的目的来设置第三人撤销之

诉，受程序保障理念的影响，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最

终在我国台湾地区被确立。根据台湾地区的关于第三

人撤销之诉制度的立法理由说明，“一方面，为了扩大

诉讼制度解决纷争的功能，有时判决的效力必将扩张

及于诉讼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另一方面，基于宪法

上的诉讼权、自由权及财产权保障之观点，使该第三

人私法上的地位受特定的某种拘束力所及，必须在制

度设计上赋予其某种形式的程序保障，充实判决效力

扩张至正当性基础。”[8]由该立法理由可知，我国台湾

地区“民事诉讼法”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更偏向于为

案外第三人提供一种事后程序保障。[9]当第三人非因

主观原因而未得到事前程序保障时，法律提供相应的

事后救济程序是必要的。 
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我国学界有多种不

同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观点有：①“纠错说”[10]。

该学说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给第三人提供了一种

非常救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撤销错误的生效裁判。

②“实体权利救济说”[11]。该学说认为我国第三人撤

销之诉制度的设立目的，是使第三人可以通过该制度

撤销他人进行诉讼所形成的错误生效判决、裁定、调

解书，进而实现权利的救济。③“双重利益保护     
说”[12]。该学说认为，立法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

的既在于通过撤销他人之间错误的判决、裁定、调解

书，以维护第三人的民事权益，也在于维护第三人程

序权利，具有程序保障目的。对此问题，全国人大法

工委进行了解释[3](81−82)：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损

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诉讼现象，包括虚假调解和虚假

诉讼等。如何保护权益受到损害的第三人成为了民事

诉讼法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原有的第三人参加诉

讼制度与第三人执行异议制度并不足以最大限度地保

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而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

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类型选择上确定为独立的第三人

撤销之诉，并允许对该诉讼提起上诉的目的在于确保

没有参加先前诉讼的第三人的审级利益得到保护。从

人大法工委的解释来看，其是支持双重利益保护学说

的，即认为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的既在于对第三

人实体权益的救济，也在于对第三人程序权益的保护。 
对于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目的定位，笔者

认为应当正确处理以下几对关系。 

一是惩罚功能与纠错功能的关系。在近年的司法

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当事人通过恶意诉讼、虚假调

解等手段损害第三人权益，进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

况。这成为了我国《民事诉讼法》设立第三人撤销之

诉程序的直接原因。在这一立法背景下，第三人撤销

之诉担负着惩罚不诚信当事人和撤销错误裁判的双重

使命。从惩罚不诚信当事人的视角来考虑，第三人撤

销之诉程序本身的设置以及后续的救济程序是不需要

考虑前诉当事人审级利益与判决安定的。第三人撤销

之诉的启动门槛越低，原诉当事人越难通过虚假的诉

讼、调解手段来获取利益。从纠错的角度来看，第三

人撤销之诉的启动条件应当是实质性的，即必须明确

地证明先前裁判确有错误并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此

外，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不需要设置后续的事后救济

程序(即无需设置上诉程序和再审程序)，因为纠错只

要一次完备的程序就足够。笔者认为，第三人撤销之

诉的主要任务在于纠错，以维护第三人应有的合法权

益，至于对原审当事人的不诚信行为进行惩罚只能是

其附属的任务。即便是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在现有框

架下适用，无论是对打击恶意诉讼还是为受到诉讼欺

诈的受害人提供救济，它都不是主要的、根本性的解

决途径，它只是一个补充性的程序，是一个比再审程

序还要保守的程序。[13]此外，通过复杂的审级来惩罚

当事人的法律效益也是较低的。因此，第三人撤销之

诉的程序设置与后续救济措施应当以满足纠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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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 
二是事前救济与事后救济的关系。从前面的论述

可知，第三人撤销之诉具有双重救济性质，即既属于

事前救济程序，也是事后救济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

作为事后救济程序所具有的既判力击破作用会影响到

裁判文书的安定性及司法的权威性，因而该程序的启

动门槛应当设置较高，启动频率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

而作为事前救济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启动程序门

槛应当与普通诉讼程序相同，并且应当配置与普通诉

讼程序相同或者类似的后续程序与配套机制。显然，

事前救济程序性质与事后救济程序性质对于第三人撤

销之诉的程序设置等提出了不同要求。笔者认为，事

后救济程序是具有否定生效裁判既判力并损害法律安

定的程序，其具有明显的“毒副作用”。因此，第三人

权益救济应当坚持事前救济为原则，事后救济为补充，

即只有当事前救济不足或者遗漏时，事后救济程序才

能启动。事后救济程序的功能只能定位于弥补事前救

济程序的遗漏与不足，因此应当少用、慎用第三人撤

销之诉。 
三是实体救济与程序救济的关系。第三人撤销之

诉程序具有双重价值，即既具有实现第三人实体利益

的价值，又具有让当事人享受司法程序过程的价值。

实现实体价值最重要的是要确保结果的正确性，而实

现程序价值则主要在于程序设置的充分与完备。从程

序价值的视角来看，一件案件的审理程序即便生成了

正确的判决，只要在程序过程中未给予当事人充分的

程序保障，这样的审判同样是不正当的。如果将第三

人撤销之诉理解为一种程序利益的救济机制，那么立

法就需要设置完善的审理程序和充足的后续救济程

序；如果将其理解为一种实体利益救济机制，那么审

理程序只要能足以达到纠错即可，无需对程序设置的

本身提出较高的要求。基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具有

否定生效裁判效力的功能，只能重点突出其实体利益

救济价值，而不能要求其承载过多的程序价值。 
 

四、对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 
设置的评析与完善建议 

 
(一)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56 条的规定，第三人

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

是属于有独立请求权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二

是因不能归责于己之事由未参加诉讼；三是有证据证

明其民事权益遭受了生效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带来的

损害。理论界对于后两项限定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原

告的条件少有异议，但对第一项条件存在较多的不同

看法。有观点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能提起第三

人撤销之诉，但也有观点认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是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14, 15]对于如何确定第

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问题，笔者谈以下几点看法：第

一，在司法实践中无需辨别第三人究竟是有独立请求

权第三人，还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只要是受到了

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既判力效力不利影响的第三人均

可提起撤销之诉，均能成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

告；第二，在第三人可以同时启动事前救济程序和事

后救济程序来维护其民事权益时，其只能优先适用事

前救济程序，否则应将该第三人认定为不适格原   
告。[16]第三，第三人在可以同时启动再审程序和撤销

之诉程序时，其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程序来适用，一旦

选择即不能变更，在已经申请启动再审程序的第三人

再申请撤销之诉时应当认定为主体不适格。 
(二)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法院 

根据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第 56 条之规定，

启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法院是作出原生效判决、

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即如果第三人申请撤销的

原判决是一审法院作出的，则该一审法院对于该案具

有管辖权。如果原判决为二审终局判决，则二审法院

对于该案有管辖权。对于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

规定，有人提出其在程序法理层面面临实质性障碍，

并且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正常运行。[17]也有人认为，“由

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原案件同属一级法院，故改判较

为困难。建议第三人撤销之诉也可以向作出生效裁判

的上级法院提出。”[9]笔者认为，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

管辖权授予原审法院有明显的合理性：一是作出原生

效裁判、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比较了解案情，有利于案

件的审理；二是在原审当事人故意虚假诉讼、调解的

情况下可以充分发挥原审法院自身的纠错功能；三是

可以避免出现上级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下级法院生效裁

判、调解书的情况。但是，在第三人权益受损是由法

院不当司法行为引发时，仍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管辖

权交由原审法院可能不利于第三人权益的维护，很难

达到纠错的目标。因此，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则上由原

审法院管辖是可行的，但当第三人有证据证明其权益

受损是法院不当司法行为造成时，应当允许其向上级

法院提起撤销之诉。 
(三)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案审查 

从前面的论述可知，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被定位

成普通的诉讼程序。根据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第 119
条之规定，起诉必须符合原告系利害关系人、有明确

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属受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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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管辖这四个基本的条件。对于这些立案条件，法院

在立案审查时仅作形式审查，只要在形式上符合条件

即应当立案。而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案审查，有学

者认为：“应当近似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中的再审审

查，其工作内容应当包括对纯粹程序性立案条件的程

序性审查以及对起诉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实质要

件的一定程度的实体审查，在功能上应当具有过滤部

分明显不适格的起诉的作用。”[18]在司法实践中，有

些法院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的立案审查是参照普

通诉讼程序立案审查标准来进行的，导致明显的滥诉

倾向。[19] 

笔者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查应当是实质审

查，其具体依据在于以下几点：一是第三人撤销之诉

设置了实质性的启动要件，即第三人必须能够证明其

因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而遭受权益损害；

二是第三人撤销之诉具有否定生效裁判和调解书的效

力，要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权威就必须从严控制程

序启动条件；三是“通过严格审查能够有效排除和防

止滥用诉讼制度达到不正当目的，防止滥用司法资 
源”[16]。具体审查的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审查主体要件，即起诉人是否属于具有利害关系的

第三人；二是程序要件，即是否属于未参加诉讼的第

三人，且未参加诉讼的原因是否不能归责于其本人；

三是客体要件，即拟撤销的文书是否为判决、裁定与

调解书，法定文书是否确有错误，是否确有证据进行

证明；四是结果要件，即拟撤销的判决、裁定与调解

书内容错误导致了第三人的实体民事权益受到损害；

五是时间要件，即第三人是否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了诉讼；六

是主管与管辖问题，即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的

案件以及是否属于受案法院管辖。 
(四)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费用 

诉讼收费制度具有控制诉讼发生、惩戒滥诉行为

等重要的功能，因而我们有必要科学设置第三人撤销

之诉程序的收费规则，以尽量减少其被滥用的几率。

由于第三人撤销之诉是 2013 年新确立的诉讼制度，而

我国现有的《诉讼费用收费办法》制定于 2007 年，因

而在立法上暂时还没有专门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

各法院的做法不一致，整体而言收得比较低，按件收

费的情况较多，通过收费来控制程序滥用的功能没有

得到有效的发挥。[20]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收费问

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费用

收费标准应根据不同案件，分别收取不同的诉讼费，

若第三人撤销之诉不涉及财产争议，可以按件收取诉

讼费用；若第三人撤销之诉涉及财产争议的，则应当

根据争议财产标的额收取诉讼费用。具体而言，对财

产案件的诉讼费，应当按照财产案件诉讼标的额的大

小，分段依比例逐步计算，最后将各段的应收费用数

额累积相加即为该案件的诉讼费。对于第三人撤销之

诉的诉讼费用收取方式，可以参照案外人申请再审程

序收费标准收取。 
(五)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裁判与效力 

根据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第 56 条之规定，人民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第三人的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

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

立的，驳回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当第三人的诉讼请求

成立，法院应当如何改变或撤销原生效判决、裁定与

调解书，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原生效裁判文

书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撤销的，则原生效裁判文书全

部或部分失去法律效力，第三人与原生效裁判文书中

的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争议可以通过另行起诉解决。[21]

也有观点认为，案外第三人提出的撤销理由若是成立

的，则由受案法院撤销原生效裁判文书中对于其不利

的部分，并同时对第三人与原审当事人之间、原审当

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重新作出裁判。[22]对于

此，笔者认为启动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不能仅仅只起

到撤销原生效裁判文书的作用，还应当在撤销原生效

裁判文书的同时重新确定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

法律关系。如果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裁判仅仅解决第三

人与原审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不对原审双方当事人

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重新认定的话，则会出现两个问

题：一是原审当事人之间已经解决的法律纠纷又重新

回到了新的争议状态；二是原审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

还可能再一次产生权利争议。这样的处理不仅不利于

纠纷的一次性解决，还会造成司法资源不必要的浪费。 
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是否产生中止原裁判

文书执行的效力问题，现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鉴于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双重属性，我国可以采用折中的方

式来进行处理，我们的设想是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

是否发生中止原裁判执行的效力由法院依职权进行自

由裁量。具体来说就是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原则上

不产生中止执行效力，但在第三人提供了必要担保的

情况下或者法院认为不停止执行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

失的情况下可以裁定中止原裁判的执行。这样的理论

设想一方面有利于适度缓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对

于原裁判效力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

尽量避免第三人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 
(六)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救济 
从比较法的视角可以看出，不同程序类型的第三

人撤销之诉需要不同的后续救济程序与之相配套。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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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第三人撤销之诉判决和独立型第三人撤销之诉判

决通常是可以上诉的。比如，确立了复合型第三人撤

销之诉的法国《民事诉讼法》第 592 条规定其判决可

以提起上诉。④确立了独立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我国台

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 507 条也规定对第三人撤销

之诉的裁定可以提起抗告。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

将第三人撤销之诉定位成普通的诉讼程序，其后续救

济方式与其他普通诉讼程序相同，即对第三人撤销之

诉裁判不服的仍可提起上诉。对于终审判决不服的，

如果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第三人还可以

申请再审。对于这一点，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相关再

审判例。⑤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后续救济，需要考虑

其特定的程序功能定位与其所具有的双重程序性质，

而不可以将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完全视为普通的诉讼

程序。笔者的建议是，应当赋予第三人撤销之诉当事

人以上诉救济权，但不再允许其以当事人身份申请再

审。理由在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已经具有类似再审的

既判力击破功能，对此判决如果还允许其申请再审，

将会导致类似重复再审的现象大量出现，这不仅会让

原审当事人遭受过度诉累，也会导致司法裁判的安定

价值受到太大的破坏。当然，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裁

判出现了无可争议的重大错误时，完全没有任何救济

途径可能也不符合中国民众追求实体正义价值的观

念。此时，允许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方

式来纠正相关错误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注释： 
 

① 我国的再审救济是非常独特的，其程序体系构成远比事前常规

审理程序复杂。事前救济程序以二审终审为原则，以一审终审

为例外。也就是说,事前程序通常经过两次审理就能结束，但

事后程序则可以是多次审理。比如在判决生效后到执行实施前

可以由当事人或者法院提起再审，对于再审裁定检察院可以提

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在执行阶段又可以提起异议、复议等救

济，对于执行裁定还可启动检察监督程序。 

② 所谓独立型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不依赖任何既有程序，

专门为受不利判决影响的案外第三人而设立的，旨在撤销不利

部分判决的诉讼程序。 
③ 域外多数为三审终审制，其中三审为法律审，只有涉及到重要

的法律适用问题或者法律创制问题才能启动。另外，虽然域外

多数国家在事前救济体系之外也设立了具有事后救济性质的

再审程序，但这一程序被设置了非常严格的启动条件。 
④ 法国《民事诉讼法》第 592 条规定：“就第三人异议做出的判

决,得如同做出此种判决的法院的裁判决定，提出同样的上

诉。” 
⑤ 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玉中民二终字第 90 号院民

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 1572 号民事裁定书

等，表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救济方式为上诉及再审申请。详见

中国裁判文书公开网，http://www.court.gov.cn/extension/simple 
Search.htm?keyword=&caseCode=&page=2, 201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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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hinking on suit for the third party to revoke judgment in China 
 

HU Junhui, ZHANG Ruixin 
 

(School of Law,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suit for the third party to revoke judgment. Under the Chinese Legislation, 
such suit is independent suit of the third party. In essence, it is the pre-action of aiding procedure and post-action of 
legal remedy procedure. As to the protection of interests at the case-hearing level, there inevitably exist discrepancies 
between plaintiff and defendant. Hence, we need to set up special relevant relief procedures in order to achieve a proper 
balance. The suit for the third party to revoke judgment is complex in its purposes and functions, but should be 
highlighted in its functions including correcting errors, afterwards relief and entity relief. In our current legislation, such 
suit still has inadequacies in procedures, and further modifications need to be made. 
Key Words: suit for the third party to revoke judgment; procedure types and nature; case-hearing level interests; 
functional localization; improvement of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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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through interactively-evaluated two-stage network cross efficiency model 

 
LI Shuangjie, ZHANG Jin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The existing “self-evaluation” two-stage network DEA model has not considered the indicator weight values 
of other decision-making units, and is not likely to be the only weight vector. This article implements the secondary 
planning which makes the indicator weight vector the only one, and introduces the “self-mutual evaluation” model of 
cross efficiency to construct the two-stage network cross efficiency model. And then, with the process of bank 
efficiency evaluation being divided into two related phases with the deposit being an intermediate output indicator, the 
article studies efficiencies of the 16 listed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13.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iciencies of listed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as a whole is stable and has large room to be improved. The differences 
of efficiencies between all kinds of banks are not obvious, and these banks have the tendency of convergence. Their 
profit efficiencies level off without obvious differences, and the efficiency to absorb funds at the first stage can better 
control the banks’ synthesis efficiency.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self-evaluation” model, this two-stage network 
cross efficiency model can evaluate more objectively with stronger stability. 
Key Words: bank; indicator; the secondary planning; two-stage network DEA model; cross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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